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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744.htm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

２６日国务院发布） 自费出国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

也是贯彻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国外智力的一个方面。国家对

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在政治上与公费出国留学人员一视同仁。

各级政府和基层单位应支持和关心自费出国留学人员，鼓励

他们早日学成回国，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为此，作如下规定：一、 凡我国公民个人通过正当和合法手

续取得外汇资助或国外奖学金，办好入学许可证件的，不受

学历、年龄和工作年限的限制，均可申请自费到国外上大学

（专科、本科）、作研究生或进修。二、 高等院校在校的专

科生、本科生和在学的研究生，可以在学校或单位申请自费

出国留学，出国后，保留学籍一年。应届毕业专科生、本科

生和研究生，凡属国家统一分配的，应服从国家分配，到工

作单位后，再申请和办理自费出国留学。三、 自费出国留学

人员的审批工作，除本规定第十二条另有规定者外，均按公

安部门规定的办法办理。属在校学生或在职职工的，学校或

单位应签署意见。四、 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一切费用，包括

生活费、学费、医疗费、往返旅费等，均由本人自理。如需

用出国旅杂费，可凭公安部门签发的出境证件和前往国的入

境签证，自备人民币，按规定向中国银行申请兑换外汇。五

、 在职职工自费到国外留学的，一般可停薪留职，本人要求

退职的，可予同意。凡停薪留职的，从出境的下一个月开始

停发工资。出国进修人员五年以内回国参加工作的，可连续



计算工龄，五年以后回国参加工作的，按出国前工作时间与

回国后参加工作的时间合并计算工龄。六、 取得硕士、博士

学位的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包括由自费转为自费公派留学人

员），回国参加工作的，由国家提供回国国际旅费。七、 自

费出国留学人员在国外学习期间，可以回国探亲、休假、实

习等，次数不限，来去自由，费用自理。 自费出国留学人员

的配偶、子女要求出国探望本人，可按公安部门有关出国探

亲的规定办理。八、 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出国前，所在单位和

主管部门应主动向他们介绍有关留学的规定以及国外有关的

情况，对他们出国所学专业给予指导；出国后，原单位和驻

外使领馆应主动与他们保持联系，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关心

他们在国外的生活和在国内的亲属。九、 自费出国留学人员

进出境行李、物品的验放，与公费出国留学人员相同，均按

照《海关对我出国人员进出境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办理。

十、 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后，应本着学用一致，尊重本人

志愿的原则安排工作。属进修人员需要跨地区、跨部门安排

工作的，由所属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科技干部管理

部门审核，报送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安排工作；属毕业研究

生或大学专科生、本科生，本人要求由国家分配工作的，可

与我驻外使领馆联系，填写《留学生回国分配工作登记表》

，由使领馆报告国内，回国后按公费留学毕业研究生、大学

生的分配办法办理。 以上人员回国后的工资待遇和职称的评

定，均按同类公费出国留学人员的有关规定办理。十一、 自

费进入国外大专院校学习但没有毕业的人员，回国后均由出

国前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人事部门，根据所学专长

，量才录用，享受国内同类人员工资待遇。十二、 教学、科



研、生产等单位的业务骨干（助理研究员、讲师、工程师、

主治医师和相应职称以上的人员，以及优秀文艺骨干、优秀

运动员、机关工作业务骨干和具有特殊技艺的人才等）和毕

业研究生（包括应届毕业研究生）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必须

取得所在单位同意，按隶属关系，报请国务院主管部门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科技干部管理部门审批，按照自费公派出

国留学办法（即属于自费出国留学，但按公费出国留学派出

办法办理出国手续）办理。 大学本科毕业的人员（包括应届

大学毕业生）和在学的研究生，申请自费出国留学，根据本

人自愿，可以按第三条规定的办法办理，也可以按自费公派

出国留学办法办理。十三、 在国外作研究生的自费出国留学

人员，如本人自愿，可以转为自费公派留学人员，由我驻外

使领馆颁发“国家派出留学人员证明”，不变更护照和签证

。十四、自费公派出国留学人员享受对方奖学金或取得对方

资助，在出国时尚未收到奖学金和资助费现款的，可由派出

单位垫付出国旅杂费，本人回国后，按在国外的实际收入状

况，酌情归还；由亲友提供资助的，其出国旅杂费，可凭护

照和前往国的入境签证，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主管部门出具的因公派出证明，自备人民币，按规

定向中国银行申请兑换外汇。十五、 自费公派出国进修人员

，具有两年以上工龄的，在批准出国年限内，由原单位照发

工资。工龄可按本规定第五条办法计算。 自费公派出国留学

的研究生，包括在国外留学期间由进修人员转为研究生的，

其国内原享受的人民助学金或工资待遇，同国家派出的公费

研究生一样对待。 自费公派出国留学的人员，凡按期回国参

加工作、回国旅费确有困难的，由原派出单位提供回国的国



际旅费。十六、 为谋取自费出国留学而徇私舞弊、伪造情况

、利用职权、损害国家利益的人，要根据情节轻重，或不批

准出国，或给以行政处分，直至提请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十七、 高级干部和外事工作人员的子女及其配偶自费出国

留学，按有关规定办理。十八、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务院１９８２年７月１６日批转教育部等四个部门《关于

自费出国留学的规定》同时废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